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规则
	计分
方式
	备注

	1
	基本信息
	人员信息
	地震学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全职人员不少于2人，每多一人加1分，最多加3分
	加1分
	专业技术人员具体要求见《关于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收集和公示工作的通知》（中震函〔2022〕118号）。

	2
	
	
	地震地质学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全职人员不少于2人，每多一人加1分，最多加3分
	加1分
	

	3
	
	
	地震工程学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全职人员不少于2人，每多一人加1分，最多加3分
	加1分
	

	4
	
	
	以上3个相关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非全职人员，每一人加0.5分，最多加2分
	加0.5分
	

	5
	行为良好信息
	国家级
荣誉信息
	安评单位或全职人员获得国家级相关通报表扬、奖励、表彰等，每次加3分，最多加6分
	加3分
	初次信用评价采用最近3年的荣誉信息，年度信用评价和动态信用评价采用近一年度的荣誉信息，均以发文时间为准。同一荣誉信息不重复加分。如取消单位/个人荣誉或获奖人员离职，动态扣减相应分值。

	6
	
	省部级
荣誉信息
	安评单位或全职人员获得省部级相关通报表扬、奖励、表彰等，每次加2分，最多加6分
	加2分
	

	7
	
	报告质量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经一次修改即通过技术审查的，一个报告加1分，最多加8分
	加1分
	一次修改即通过技术审查是指：对报告开展技术审查后，评审专家同意报告“通过评审”或者“修改后通过评审”。安评单位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专家组对修改后的报告没有再提出其他修改意见，并同意通过技术审查。

	8
	
	配合监管
	安评单位及时向项目所在地省级地震局报告项目承揽信息，并提交安评报告编制工作方案的，每次加0.5分，最多加2.5分
	加0.5分
	

	9
	
	
	安评单位主动配合接受各级地震部门对于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现场检查的，每次加0.5分，最多加2.5分
	加0.5分
	

	10
	
	
	安评单位项目负责人或场地专业负责人主动到场并协助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现场检查的，每次加0.5分，最多加2.5分
	加0.5分
	

	11
	
	
	对现场工作进行完整的照片（影像）记录，加0.5分，最多加2.5分
	加0.5分
	

	12
	
	
	主动邀请国家/省级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专家库的专家（不少于3人）开展野外验收的，每次加0.5分，最多加2.5分
	加0.5分
	

	13
	
失信行为信息
	人员信息
	伪造技术人员学历、职称等信息
	每1人次扣3分
	

	14
	
	
	伪造技术人员与单位的劳动关系
	每1人次扣2分
	

	15
	
	
	同一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在2家及以上安评单位从业
	每单位
每人次
各扣20分
	

	16
	
	技术信息
	伪造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和专用软件系统情况
	扣2分
	

	17
	
	
	伪造具备相应的实验、测试条件和分析能力情况
	扣2分
	

	18
	
	
	伪造质量管理体系情况
	扣2分
	

	19
	
	现场工作
	未及时向项目所在地省级地震局报告项目承揽信息，逃避现场工作检查的行为
	每次
扣5分
	

	20
	
	
	伪造地震安全性评价现场工作原始记录和原始数据（含钻探、剪切波速测试、地球物理勘探等现场工作原始数据以及动三轴或共振柱试验原始数据）
	每次
扣10分
	

	21
	
	
	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拒绝、阻挠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现场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违法行为查处
	每次
扣10分
	

	22
	
	技术审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因质量问题未通过技术审查
	每次
扣5分
	在近一年度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查中均未出现因质量问题未通过技术审查或反复修改3次（含）以上仍未通过技术审查的，可申请信用修复，每个报告加1分，最高加分值不超过该情况累计扣分值

	23
	
	
	技术审查过程中安评报告反复修改3次（含）以上，仍未通过技术审查的
	每次
扣2分
	

	24
	
	
	经查发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实际编写人与签章人员不符
	每次
扣10分
	

	25
	
	
	在技术审查过程中，评价单位总技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负责人无故不到场的
	每次
扣2分
	

	26
	
	
	在中国地震局组织的报告抽查检查工作中，发现安评单位存在不合格报告的
	每次
扣2分
	

	27
	
	
	在中国地震局组织的报告抽查检查工作中，发现安评单位存在质量较差报告的
	每次
扣1分
	

	28
	
	经营服务
	无特殊原因，未按照合同规定期限按期完成工作
	每次
扣5分
	

	29
	
	违法行为
	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或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每次
扣30分
	

	30
	
	安全生产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现场工作时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每次
扣30分
	

	31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现场工作时发生一般安全事故
	每次
扣15分
	

	32
	
	市场行为
	被有关部门取消一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投标资格
	每次
扣20分
	

	33
	
	其他行为
	经依法依规认定的其他与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
	每次
扣30分
	


备注：
1.事业单位全职人员应为该单位正式聘用人员，并由该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企业全职人员应为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并由该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2.除荣誉信息和中国地震局组织报告抽查检查工作中发现的不合格报告或质量较差报告外，初次信用评价、年度信用评价和动态信用评价均采纳近一年度的信息，且同一信息不重复采用。





